
汝州市水利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汝水罚决字 (2025) 第03号

☑单位名称： 汝州市第九初级中学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河南省汝州市汝南街道办事处粪堆赵村西300

12410482****37885 

地址： 米

口个人姓名： 无 _住址： 无

证件类型： 无 _证件号码 ： 无

2025年1月15日，接上级交办汝州市第九初级中学存在未依照批

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问题。本机关于1月27日对你校进行立

案调查。经调查，你学校2024年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，

超计划用水量为10399立方米/年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

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“用水应当计量， 并按照批准的用水计划用水。”

之规定， 已构成违法。

违法行为等次： 根据你学校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

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 参照《河南省水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》 “未依照

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处罚1、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和处

罚标准：在规定期限内采取补救措施且达到取水许可规定条件的，处

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”之规定，你学校的违法行为

违法取水证据有： 1、法人证书复印件、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、

委托书、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；2、现场勘验笔录、现场勘验图及现场

照片各1组；3、受托人张*召询问笔录1份；4、取水许可证复印件1 

份：5、河南省水资源税取用水量核定书1份。

为 一般_违

法行为。




